
关于对陈泽鑫同学作退学处理的公示 

 
艺术学院舞蹈表演专业四年制本科 2017 级学生陈泽鑫（学号

36301317112），在 2017-2018 学年度第二学期清明节放假后一直未返

校，且未履行请假手续。 

根据《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第四

十一条第四款：未经批准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作退

学处理。经学校研究决定，对陈泽鑫同学作退学处理。如对本决定有

异议，请于 2018 年 5 月 26 日前向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生申诉处

理委员会提出申诉。 

特此公示。 

 

 

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教务处 

2018 年 5 月 16 日 


